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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辦事員 陳沿融
電話：3322101#7455
電子信箱：10031473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大溪區福安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2月13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體字第112001212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七 (376735100E_1120012124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120012124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市健體輔導團(新明國小)承辦「111學年度桃園市

新進教師體育教學模組認證培訓實體研習」一案，請貴校

轉知111學年度新進教師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國民中小學教學正常化實施要點」及本局112年1月

17日桃教體字第1120004582號函續辦。

二、本市111學年度國民小學新進教師業於111年8月10日修畢3

小時「高年級田徑教學模組-跑」線上研習課程，爰請輔導

團辦理3小時「高年級田徑教學模組-跑」實體研習課程，

俾利本市國民小學新進教師取得體育專長教師資格，提升

本市國小任體育課教師之體育教學專業能力及體育專長比

率，並促進國小體育課程有效教學，落實十二年國教課綱

精神。

三、旨揭研習資訊如下：

(一)時間：

１、第一場：112年3月4日（星期六）上午8時30分至12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1120000803

■■■■■■教導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2/02/14 08:40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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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。

２、第二場：112年3月4日（星期六）下午1時至4時30

分。

(二)地點：桃園市中壢區新明國民小學活動中心。

(三)講師：臺北市內湖區明湖國民小學黃志成主任(教育部體

育署認證完成之體育教學模組種子教師)。

(四)參加對象：本市111學年度國民小學新進且尚未具備體育

專長資格之教師及本市國小健體輔導團輔導員，每場人

數上限80人，額滿為止；已教授體育課程惟未具備體育

專長資格之新進教師請務必參加本次研習，並依認證步

驟取得體育專長教師資格，俾利提升本市考核成績。

(五)報名方式：請逕至桃園市教育發展資源入口網報名(中壢

區新明國小)，第一場活動編號E00026-230200002，第二

場活動編號E00026-230200003。

(六)備註：請穿著褲裝等方便活動之服裝。

四、旨揭活動請貴校本權責核予參加人員公（差）假登記前往

(工作人員1日及研習學員半日)，並於活動結束後一年內於

課務自理前提下同意補休。

五、本案倘有任何疑問，請逕洽本市健體輔導團專輔：新明國

小陳組長，連絡電話：（03）4933262分機518。

六、再次提醒貴校，體育專長教師授課比率係教育部一般性補

助款考核體育衛生項目中重要評鑑指標，影響教育部對本

市一般性補助款甚鉅，爰請貴校務必安排具體育專長之教

師教授體育課程。

七、檢送旨揭研習計畫及工作人員名單各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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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國小
副本：

28


